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政策解读
日前，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称《实施意见》）。为便于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及工程技术领域各行业主管部门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我省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相关内容和要求，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就该《实施意见》的有关内容进行如下解读。

问：《实施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我省现行工程技术人员职称申报评审的政策制度主要是根据1986年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出台的《工程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建立起来的工程技术职务评聘制度，该制度在提高工程技术人才能力水平、调动工程技术人才积极性、加强工程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现行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体系不健全，评价标准不够科学、评价方式单一、职称评价与人才培养使用不够衔接、监督管理渠道不顺畅等问题日益凸显，已经不能适应我省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新要求，亟需进行改革和完善。
按照中央和我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精神和工程技术人才职称改革工作要求，为最大限度发挥职称评价的“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充分激发工程技术人才的创新创业创造潜能，培养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工程技术人才队伍，不断提高我省工程技术人才的专业化、职业化、国际化水平，更好地服务于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创新能力提升，立足人才强省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绿色生态发展战略，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充分咨询论证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工程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实际，制定出台了本《实施意见》。

问：《实施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实施意见》的主要内容共三部分10条。

第一部分为总体要求，共3条。主要明确了制定《实施意见》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范围对象。

第二部分为主要内容，共5条。主要明确了《实施意见》的主要改革举措，包括健全制度体系、完善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机制、加强与人才培养使用衔接和加大监督管理等方面的系列举措。

第三部分为有关要求，共2条。主要明确了《实施意见》的相关贯彻落实要求和下一步改革工作的安排布置。
问：《实施意见》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创新和突破？

答：一是增设正高级工程师，完善职称层级，扩展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空间。明确我省改革前取得的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资格具有同等效力。建立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清理规范工程技术专业设置，实行目录清单式管理，促进工程技术专业设置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同步。

二是建立专业技术职业资格与职称资格的对应关系，实现与工程领域职业资格制度的有效衔接。工程技术领域实行职业资格考试的专业，不再开展相应层级的职称评审，可直接聘任相应级别专业技术岗位，符合条件的可晋升高一级职称。

三是打通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支持工程技术领域高技能人才参加评审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称；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业技能评价，搭建两类人才成长的立交桥。
四是完善评价标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重点考察工程技术人才的职业道德，对学术不端行为实行“一票否决”；对通过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为取得的职称，一律予以撤销，列入全省职称申报评审诚信档案库，并定期向社会公开。分专业领域完善评价标准，突出评价工程技术人员的能力水平和业绩贡献，引导工程技术人才解决工程技术难题、实现现代工程技术突破，科学对待论文、论著、奖项等研究成果，对重大原创性研究成果可“一票决定”，凭能力、业绩论英雄。实行国家标准、地区标准和单位标准相结合，研究制定我省工程系列各专业职称评价标准条件。

五是创新评价机制。继续坚持现行同行专家评议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完善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更加注重社会和业内认可。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对在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工作的工程技术人才，适当放宽学历、科研能力要求，重点考察其实际工作业绩。进一步畅通评价渠道，做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人才职称评审服务。建立绿色通道，对重点领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作出重大贡献的工程技术人才，可不受学历、资历条件限制，直接申报评审正高级工程师职称；对引进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可根据其业绩贡献直接考核认定高级职称。
六是实现与人才培养使用等制度的有效衔接。获得工程类专业硕士学位或双学士学位的工程技术人才，可提前1年参加相应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工程技术人才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继续教育情况作为职称申报评审和岗位聘用的重要条件。
对从省外调入（引进）或军队转业安置到我省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根据职称管理层级，由相应部门按规定进行确认，换发我省职称资格证书。
七是进一步理顺工程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管理关系，各级评审委员会原则上由相应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社会组织负责组建，无行业主管部门的，由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组建；组建评审委员会须按管理权限报相关主管部门核准备案，纳入全省目录清单管理；具备自主评审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可下放相应评审权限。

八是建立职称评审随机抽查、巡查制度，加强对职称评审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强化单位自律和外部监督；对评审工作把关不严、程序不规范，造成投诉较多、争议较大的评审委员会，责令限期整改，经整改无明显改善或逾期不予整改的，暂停其评审工作直至收回评审权，并追究相关责任。
问: 关于《实施意见》的贯彻落实要求和下一步的改革工作打算有哪些？

答:一是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事关工程技术各相关领域人才评价制度体系建设，涉及广大工程技术人才的切身利益，改革事项敏感复杂，社会关注度高，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改革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实施意见》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相互协调，确保改革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二是精心组织，稳慎实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会同省级各行业主管部门，紧密结合各行业领域实际，研究制定我省工程技术相应专业的职称评审标准条件，认真研判处理改革工作推进落实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确保本《实施意见》相关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